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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工作指引》的通知 

 
(民发〔2009〕1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各全国性

社会团体：  

  根据《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8〕160号）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

团体可以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为此，我部制定了《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工

作指引》，在上述通知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条件、审核程序、申请文件、财务审计、监督

管理等内容。现印发你们，以便社会团体、审计机构、审核机关等在资格认定工作中有所遵循。  

  民政部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五日 

  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工作指引 

  根据《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团

体可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为进一步明确申请条件和审核程序，规范申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

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资格认定工作规范、准确地开展，制定本指引。  

  一、申请条件  

  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第（八）项规定的条

件；  

  2.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3年以上；  

  3.净资产不低于登记的活动资金数额；  

  4.申请前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5.申请前连续2年年度检查合格，或者最近1年年度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3Ａ以上（含3

Ａ）；  

  6.申请前连续3年每年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和当年总支出的50%。  



  二、申请文件  

  社会团体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当首先对照申请条件进行自我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的，

填写《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见附件1），并随表提交以下文件：  

  1.申请报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1）基本情况，包括：名称、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成立登记时间、法定代表人、活动资

金、上年末净资产数额、住所、联系方式；  

  （2）宗旨和业务范围；  

  （3）申请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相关条件的说明；  

  （4）最近3个年度开展公益活动的情况；  

  2.《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的复印件；  

  3.社会团体章程；  

  4.申请前3个年度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公益活动支出明细、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

告；  

  5.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申请前相应年度的年度检查结论或社会组织评估结论。  

  三、财务审计  

  为核实社会团体公益活动支出情况，社会团体应当按照规定格式编制《社会团体公益活动支出明细

表》（见附件2），并提交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审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公益活动支出

明细表审计报告。中介机构接受委托进行审计，应当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照《社会团

体财务审计报告模板》（见附件3）和《社会团体公益活动支出明细表审计报告模板》（见附件4）制作

审计报告，对于审计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资格认定要求的，应当在审计结论中据实说明。  

  四、资格审核  

  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由民政部负责初审。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民政部门负责初审。  

  民政部门初审同意后，将申请文件和初审意见转交同级财政、税务部门联合进行审核确认。  

  经审核确认符合条件的社会团体，由民政、财政和税务部门定期予以公布。民政部门初步审核认为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五、监督管理  

  对于已经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在年度检查中对照相关规定

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公益活动支出情况。  

  已经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参加年度检查时，应当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对接受捐

赠情况和公益活动支出进行专项说明，同时应当提交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和公益活动支出明细表的审计

报告。  

  六、取消资格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已经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存在《通知》第十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通报有关部门，并向社会公告：  

  1.年度检查不合格或最近一次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低于3A的；  

  2.在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3.存在偷税行为或为他人偷税提供便利的；  

  4.存在违反章程的活动，或者接受的捐赠款项用于章程规定用途之外的支出等情况的；  

  5.受到行政处罚的。  

  附件：  

  1.《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  

  2.《社会团体公益活动支出明细表》  

  3.《社会团体财务审计报告模板》  

  4.《社会团体公益活动支出审计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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